
   

立 法 會  

研 究 在 香 港 實 施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就 制 裁 事 宜 所 作 決 議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聯合國制裁(厄立特里亞)規例》 

 
引言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

行 政 長 官 指 令 ， 根 據 《 聯 合 國 制 裁 條 例 》 (第 537 章 )(條 例 )

第  3 條，訂立《聯合國制裁 (厄立特里亞 )規例》 (規例 )(載於附

件 A)，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外交部 )的指示。規例於二零

一零年九月二十四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生效。  

 

背景  

責任和權限  

2.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外交部

的指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安理會 )議決的制裁措施。二零

一零年一月，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根據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在香港特區實施對

厄立特里亞的制裁。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政務司司長所發

出確認外交部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分別載於附

件 B 及 C。  

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  

3.  鑑 於 國 際 社 會 關 注 厄 立 特 里 亞 與 吉 布 提 的 邊 界 爭 端 尚 未

解決，以及厄立特里亞向索馬里的武裝團體提供支助，擾亂周邊

區 域 的 和 平 進 程 ， 安 理 會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通 過

第  1907 號決議，對厄 立特里亞施加制裁。這些制裁措施與下列

事宜有關：  

 (a) 禁 止 向 厄 立 特 里 亞 出 售 或 供 應 軍 火 以 及 各 類 相 關 物 資 ，

包 括 武 器 和 彈 藥 、 軍 用 車 輛 和 裝 備 、 準 軍 事 裝 備 及 上 述

物 項 的 備 件 ， 以 及 與 軍 事 活 動 或 與 提 供 、 製 造 、 維 修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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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上 述 物 項 有 關 的 技 術 援 助 、 培 訓 、 財 政 及 其 他 援 助

(參閱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5 段 )；  

 (b) 禁止從厄立特里亞採購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5 段所

述 物 項 、 訓 練 和 援 助 ( 參 閱 安 理 會 第 1907 號 決 議

第  6 段 )；  

 (c) 在 發 現 安 理 會 第 1907 號 決 議 第 5 和 第 6 段 所 禁 止 供

應 、 銷 售 、 轉 讓 或 出 口 的 物 項 時 ， 沒 收 並 處 理 該 些 物 項

(參閱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8 段 )；  

 (d)  除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11 段另有規定外，禁止安理

會第 751(1992)號決議所設並經第 1844(2008)號決議擴

大的委員會 (委員會 )根據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15 段

中 的 標 準 所 指 認 的 個 人 入 境 或 過 境 (參 閱 安 理 會 第 1907

號決議第 10 及 11 段 )；   

 (e) 禁止向委員會根據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15 段
註 1

指認

的 個 人 或 實 體 直 接 或 間 接 供 應 、 出 售 或 轉 讓 軍 火 及 各 類

相 關 物 資 ， 包 括 武 器 和 彈 藥 、 軍 用 車 輛 和 裝 備 、 準 軍 事

裝 備 及 上 述 物 項 的 備 件 ， 直 接 或 間 接 提 供 與 軍 事 活 動 或

與 供 應 、 出 售 、 轉 讓 、 製 造 、 維 修 或 使 用 武 器 和 軍 事 裝

備 有 關 的 技 術 援 助 或 訓 練 、 財 政 及 其 他 援 助 ， 包 括 投

資、中介或其他金融服務 (參閱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第

12 段 )；以及  

 (f)  除 另 有 規 定 外 ， 凍 結 由 委 員 會 根 據 安 理 會 第 1907 號 決

議 第 15 段 指 認 的 實 體 或 個 人 或 代 表 其 行 事 或 按 其 指 示

行 事 的 個 人 或 實 體 直 接 或 間 接 擁 有 或 控 制 的 資 金 、 其 他

金 融 資 產 和 經 濟 資 源 ， 並 禁 止 向 上 述 個 人 或 實 體 或 為 其

利 益 提 供 任 何 資 金 、 金 融 資 產 或 經 濟 資 源 (參 閱 安 理 會

第 1907 號決議第 13 及 14 段 )。  

 

                                                 
註 1

  安理會第1907號決議第15段訂明，第1907號決議第12段和第13段的規定適用於委

員會指認的個人和實體，包括但不限於厄立特里亞政界和軍界領導人、政府實

體、半官方實體，以及厄立特里亞境內外的厄立特里亞國民擁有的私人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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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例 

4.  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對厄

立特里亞施加制裁。規例的主要條文包括：  

(a) 第 2 及 3 條禁止向厄立特里亞或若干人士供應、售賣、

移轉及載運軍火和相關的物資；  

(b) 第 4 條 禁 止 向 若 干 人 士 提 供 與 軍 事 活 動 或 與 提 供 、 製

造 、 維 修 或 使 用 軍 火 和 相 關 的 物 資 有 關 的 技 術 上 的 協

助、訓練、或財政或其他協助；   

(c) 第 5 及 6 條禁止從厄立特里亞或若干人士採購軍火或相

關的物資，或獲取關於軍事活動或提供、製造、維修或

使用軍火或相關的物資的任何技術上的協助、訓練、或

財政或其他協助，以及禁止使用船舶、飛機或車輛進行

與這類採購或獲取有關連的活動；  

(d) 第 7 條訂明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

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理由若干人士或實體擁有或以其

他方式屬於該等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

濟資源，或處理由若干人士或實體持有的資金或其他財

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e) 第 8 條 禁 止 若 干 人 士 在 香 港 特 區 入 境 或 經 香 港 特 區 過

境；  

(f) 第 10 條就以下方面批予特許，作出規定：向若干人士

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理由

若干人士或實體擁有或以其他方式屬於該等人士或實體

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理由若干人士

或實體持有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g) 第 24 及 25 條授權裁判官或法官因應獲授權人員的申請

而作出沒收或處置被檢取項目的命令，並訂明被檢取項

目的擁有人 (或擁有人的授權代理 )就沒收被檢取項目的

建議提出反對的程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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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 32 條訂明行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被委

員會指認的人士或實體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根

據安理會第 1907 號決議對其實施財政制裁。  

建議的影響 

5.  建 議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建 議 不 會

影響條例的約束力，對財政、經濟、生產力、環境或可持續發展

均無影響。相關部門在內部調配人手，可應付執行修訂規例的額

外工作。  

 

宣傳安排 

6.  我 們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二 十四 日 (即 規 例 刊 登 憲 報 當 日 )

發出新聞稿。  

 

關於厄立特里亞及該國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料 

7.  附件 D 概述有關厄立特里亞的背景資料，以及厄立特里

亞與香港的雙邊貿易關係。  

 

徵詢意見 

8.  請 委 員 注 意 當 局 根 據 規 例 在 香 港 特 區 實 施 安 理 會

第  1907 號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零年九月 

 D   



 
 

聯合國制裁條例(第 537 章) 

《聯合國制裁(厄立特里亞)規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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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聯合國制裁(厄立特里亞)規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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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S/RES/1907(2009)
2009 12 23

1907(2009)

2009 12 23 6254

751(1992)
1844(2008) 1862(2009) 2009 5 18 (S/PRST/2009/15) 2009 7 9

(S/PRST/2009/19) 2008 6 12 (S/PRST/2008/20)

( )

(S/2009/388)

1862(2009) (S/2009/388)

1853(2008) 2008 12 (S/2008/769)

( )

2009 5 19 (S/2009/256)

1844(2008)

1862(2009) 2008 1 12
(S/PRST/2008/20)

2009 3 30 (S/2009/163)

附件C



1. 733(1992) 5
1356(2001) 1425(2002) 1725(2006) 1744(2007) 1772(2007)

1844(2008)

2.

3. 1862(2009)

2008 6

1862(2009) 3

4. 2008 6 10 12

5.

( )

6.

5

7. 5 6 733(1992)

8. 5 6 (
) 5 6

9. 5 6

10. 751(1992) 1844(2008)
( ) 15

11. 10

(a) 

(b)

12.
15



13.
15

14. 13

(a) 

(b)

(c) 
13

15. 10 12
13

(a) 5 6

(b)

(c) 1862(2009)

(d)

(e) 

16.

17. 1267(1999)

18.

(a) 5 6 8 10 12 13

(b) 15 10 12 13

(c) 11 14

(d)

19. 1853(2008)

(a) 5 6 8 10 12 13



(b) 16 17

(c) 15

(d)

20. 120 5 6 10 12 13

21.

22. 180

23.



《聯 合 國 制 裁 (厄 立 特 里 亞 )規 例 》 

 

關 於 厄 立 特 里 亞 的 資 料  

 

國 家 背 景 資 料  

          厄立特里亞是非洲東北部一個國家，總面積 117 600平方

公 里，二 零 零 八 年 的 人 口 估 計 有 493萬。該 國 在 紅 海 旁 邊，與 蘇 丹 、

埃 塞 俄 比 亞 和 吉 布 提 在 三 面 接 壤 ， 首 都 設 於 國 內 最 大 城 市 阿 斯 馬

拉 。 厄 立 特 里 亞 曾 是 意 大 利 的 殖 民 地 ； 聯 合 國 於 一 九 五 二 年 促 使 厄

立 特 里 亞 與 埃 塞 俄 比 亞 結 成 聯 邦 ， 並 於 一 九 六 二 年 被 埃 塞 俄 比 亞 吞

併 。 經 過 30年 爭 取 獨 立 鬥 爭 ， 並 在 聯 合 國 監 督 下 舉 行 公 決 ， 厄 立 特

里 亞 於 一 九 九 三 年 五 月 成 為 獨 立 國 家 。 臨 時 立 法 機 關 於 一 九 九 三 年

選 出 人 民 民 主 和 正 義 陣 線 的 伊 薩 亞 斯 ． 阿 費 沃 基 擔 任 總 統 。 由 於 與

埃 塞 俄 比 亞 爭 端 不 絕 ， 原 定 於 二 零 零 一 年 進 行 的 總 統 和 國 會 選 舉 無

限 期 押 後 。 因 此 ， 厄 立 特 里 亞 政 府 仍 屬 過 渡 政 府 ， 阿 費 沃 基 由 一 九

九三年起執政至今
註 1。  

2.   厄 立 特 里 亞 屬 一 黨 專 政 國 家 ， 奉 行 指 令 經 濟 。 該 國 以 農

業 為 主 ， 全 國 四 分 之 三 人 口 以 種 植 農 作 物 和 飼 養 禽 畜 為 生 。由 於 地

勢 崎 嶇 ， 氣 候 嚴 峻 ， 加 上 受 到 與 埃 塞 俄 比 亞 的 連 綿 戰 事 破 壞 ， 該 國

陷 於 經 濟 困 境 ， 糧 食 供 應 不 穩 定 。 二 零 零 八 年 ， 厄 立 特 里 亞 的 國 內

生產總值為 14.8億美元 (或 115億港元 )註 2。厄立特里亞在二零零九年

的 進 口 和 出 口 商 品 估 值 分 別 為 5.15億 美 元 (或 40.1億 港 元 )和 1,500

萬美元 (或 1.168億港元 )註 3。  

聯 合 國 對 厄 立 特 里 亞 施 加 的 制 裁  

3.   自 獨 立 以 來 ， 厄 立 特 里 亞 與 鄰 國 和 非 洲 聯 盟 成 員 國 的 關

係 持 續 緊 張 。 該 國 與 埃 塞 俄 比 亞 之 間 因 未 劃 定 邊 界 而 引 起 爭 端 ， 令

兩 國 關 係 再 度 變 得 緊 張 ， 最 終 觸 發 一 九 九 八 年 的 敵 對 行 動 。 在 聯 合

國 斡 旋 下 ， 邊 界 戰 爭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結 束 。 聯 合 國 在 厄 立 特 里 亞 與 埃

塞 俄 比 亞 邊 境 設 立 維 持 和 平 特 派 團 (維 和 團 )， 監 察 停 火 協 議 ， 以 穩

                                                 
註
 

1
 資料來源：厄立特里亞常駐聯合國特派團官方網站，網址為 http://www.eritrea-unmission.org 

註 2
資 料 來 源 ： 聯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World Statistics Pocket Book ， 網 址 為 

http://data.un.org/CountryProfile.aspx?crname=Eritrea 
註
 

3
 資料來源：世界貿易組織統計資料庫，網址為 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Langua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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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區 內 局 勢 。 由 於 厄 立 特 里 亞 拒 絕 向 維 和 人 員 提 供 物 資 ， 聯 合 國 維

和 團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撤 離 該 地 。 與 此 同 時 ， 厄 立 特 里 亞 與 吉 布 提 的 邊

界 爭 端 升 級 。 厄 立 特 里 亞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在 杜 梅 伊 拉 角 和 杜 梅 伊

拉 島 對 吉 布 提 採 取 軍 事 行 動 ， 並 拒 絕 撤 出 涉 及 爭 端 的 地 區 。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安 理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通 過 第 1862號 決 議 ，要 求 厄

立 特 里 亞 將 其 部 隊 及 所 有 裝 備 撤 回 事 件 發 生 之 前 的 位 置 ， 並 開 展 對

話 和 通 過 外 交 手 段 ， 以 求 最 終 就 邊 界 問 題 達 成 雙 方 均 可 接 受 的 解 決

方案 註 4。   

4.   厄 立 特 里 亞 將 索 馬 里 過 渡 聯 邦 政 府 視 為 埃 塞 俄 比 亞 政 府

的 代 理 。 為 對 付 索 馬 里 過 渡 聯 邦 政 府 ， 厄 立 特 里 亞 一 直 支 持 反 對 該

政 府 的 勢 力 ， 從 二 零 零 七 年 開 始 持 續 向 索 馬 里 境 內 的 武 裝 叛 軍 提 供

大量政治、財政和物資支持 註 5。厄立特里亞申明的政策就是反對《吉

布 提 協 定 》 ； 該 協 定 是 索 馬 里 過 渡 聯 邦 政 府 與 索 馬 里 再 次 解 放 聯 盟

於二零零八年八月簽署的和約。  

5.  由於厄立特里亞沒有遵行聯合國安理會第 1862號決議，而

且 持 續 挑 撥 索 馬 里 國 內 衝 突 ， 安 理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通過第 1907號 決 議。該 決 議 對 厄 立 特 里 亞 施 加 制 裁，包 括 軍 火 禁 運 ，

旅行禁令及資產凍結等措施。  

香 港 與 其 他 非 洲 國 家 (包 括 厄 立 特 里 亞 )的 貿 易 關 係 註 6 

6.  二零零九年，“非洲其他國家／地區＂ (該組別包括厄立

特 里 亞 、 馬 約 特 島 、 英 屬 印 度 洋 領 地 、西 撒 哈 拉 及 其 他 非 洲 國 家 ／

地 區 )在 香 港 的 世 界 貿 易 伙 伴 中 排 行 第 185位 。 香 港 與 這 些 非 洲 國 家

的貿易總值為 650萬港元，當中出口總值為 390萬港元 (包括港產品出

口 及 轉 口 貨 物 )， 進 口 總 值 為 260萬 港 元 。 香 港 與 這 組 非 洲 國 家 的 貿

易額摘要如下：   

 

                                                 
註 4

  資料來源：聯合國安全理事會第 1862 號決議 (S/RES/1862) 

註5 
  資料來源：索馬里問題監察組依照安全理事會第1853(2008)號決議提交的報告 (S/2010/91) 

註 6
  政府統計處沒有分開備存香港與厄立特里亞的貿易統計數字，因為該處把厄立特里亞與數個其

他非洲國家(包括馬約特島、英屬印度洋領地、西撒哈拉及其他的非洲國家／地區)歸類為“非

洲其他國家／地區＂一個組別。由於這些國家佔香港貿易額的百分比極低(二零零八至零九年

度，這個組別佔香港貿易額少於 0.0002%)，該處在處理和發布數據時，把這些國家視為單一組

別。把微小數值歸為一組，是整理統計資料的常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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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與有關組別的非洲國家 (包括厄立特里亞 )的貿易額  

[價值以港幣(百萬元)計 ] 

項目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a) 出口總值  2.4 3.9 

   (i) 港產品出口  0.016 
註7

0.004 
註8

(ii) 轉口貨物 2.4 註9
 3.9 

註10

(b) 進口總值         3.2 註11        2.6 
註12

 

貿易總值  [(a) + (b)] 5.6 6.5 

 

二零零九年，這組非洲國家與內地之間，有價值 730 萬港元的貨物

經香港轉運 (佔該組國家與內地貿易總值的 2.0 %註 13)，當中 470 萬港

元的貨物由該等國家輸往內地，其餘 260 萬港元的貨物則由內地經

香港輸往該等國家。  

7.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現 時 對 厄 立 特 里 亞 實 施 的 軍 火 禁 運 、 旅 行

禁 令 和 財 政 制 裁 ， 不 大 可 能 對 香 港 與 厄 立 特 里 亞 之 間 的 貿 易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原 因 是 兩 地 貿 易 涉 及 的 主 要 商 品 種 類 與 軍 火 及 相 關 物 資 無

關 。 此 外 ， 由 於 兩 地 之 間 的 貿 易 額 相 當 小 ， 因 此 聯 合 國 對 厄 立 特 里

亞實施的制裁不大可能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影響。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註
 

7
  二零零八年，輸往有關非洲國家的港產品出口項目包括無須按產品類形而分類的特殊交易品及

貨物。(註：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料，這些貨物屬不按產品類形而分類的貨物，在每份報關

單內的總值為10,000港元或以下。為推行便利貿易措施，以減輕貿易商的報關工作，貿易商無

須就低價值的項目按香港協調制度的有關代號報關。這些低價值項目對香港的貿易額影響極

微。) 

註 8 
   二零零九年，輸往有關非洲國家的港產品出口項目包括無須按產品類形而分類的特殊交易品及

貨物。(這些貨物屬不按產品類形而分類的貨物，在每份報關單內的總值為 10,000 港元或以下。

參閱註 7。) 

註 9  
 二零零八年，輸往有關非洲國家的轉口貨物主要包括：電訊設備、織物、塑膠製品、旅遊用品

和手袋，以及刀具。   
註 10 

  二零零九年，輸往有關非洲國家的轉口貨物主要包括：電訊設備、陰極管／晶體管／集成電路

／半導體器件、塑膠製品、樂器及錄音設備，以及旅遊用品和手袋。 

註 11 
  二零零八年，由有關非洲國家輸入的進口貨物主要包括：皮革、塑膠廢料及碎料，以及鮮魚或

冰鮮魚。  

註 12 
  二零零九年，由有關非洲國家輸入的進口貨物主要包括：皮革、塑膠廢料及碎料、無線電通訊

設備，以及新鮮或冰鮮魚。 

註 13  
 該百分比根據中國海關統計數字及香港貿易統計數字估計。 




